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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11月19日



分組評比
獎勵方式01

02

03

考評類別
異動說明

報告大綱

依據及目的

2

04 作業程序



01 依據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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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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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組織法第1條、第2條
✓ 衛生醫療相關法規(如：醫療法、傳染病防治

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

目的
✓ 客觀衡量以展現政府整體施政績效
✓ 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考評類別
異動說明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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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類別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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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政類 100分
長期照顧類 100分
照護類 100分
心理健康類 100分
口腔健康類 100分
衛生教育類 100分
食品藥物類(含中醫藥.食安廉政) 200分
防疫類 200分
保健類 200分

9類 共計1,200分

113年

醫政類 100分
長期照顧類 100分
照護類 100分
心理健康類 100分
口腔健康類 100分
衛生教育類 100分
中醫藥類 50分
食品藥物類(含食安廉政) 200分
防疫類 200分
保健類 200分

10類 共計1,250分

114年



03 分組評比
獎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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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評比

(依據106年11月21日會議決議，參照
113年7月份台灣行政區域人口列表-人
口排行)

⚫ 第一組(直轄市)

⚫ 第二組(人口數55萬以上)

⚫ 第三組(人口數未滿55萬)

⚫ 第四組(花東、離島及資源不足地區)

地方考評
組別

縣市 類別
人口

(11307)
人口排名
(11307)

1 新北市 直轄市 4,043,898 1

1 臺中市 直轄市 2,853,173 2

1 高雄市 直轄市 2,734,097 3

1 臺北市 直轄市 2,504,731 4

1 桃園市 直轄市 2,328,488 5

1 臺南市 直轄市 1,859,328 6

2 彰化縣 縣市 1,231,000 7

2 屏東縣 縣市 791,423 8

2 雲林縣 縣市 659,521 9

2 新竹縣 縣市 592,183 10

3 苗栗縣 縣市 533,468 11

3 嘉義縣 縣市 481,071 12

4 南投縣 縣市 474,313 13

3 新竹市 縣市 457,344 14

3 宜蘭縣 縣市 449,201 15

3 基隆市 縣市 361,491 16

4 花蓮縣 縣市 315,784 17

3 嘉義市 縣市 262,852 18

4 臺東縣 縣市 210,673 19

4 金門縣 縣市 143,645 20

4 澎湖縣 縣市 107,696 21

4 連江縣 縣市 13,943 22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分組評比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

新竹縣、彰化縣、雲林縣、屏東縣

基隆市、宜蘭縣、新竹市、苗栗縣、嘉義縣、嘉義市

花蓮縣、臺東縣、南投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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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方式(綜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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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組考評類別之分數加總計算，分別取最
高分者1名，各獲得新臺幣6萬元禮券或等
值獎品及獎座。

◆ 另為獎勵機關同仁在工作崗位上之努力與
付出，各組另取第2及第3名，頒發獎狀乙
紙。



獎勵方式(類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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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0類獎項

✓ 依組別分取優等獎數名

組別 優等獎 獎勵內容

第一組 3 ◆ 四組共取11名優等獎，各獲得新臺幣3萬元等值

獎品或禮券及獎座 。

◆ 衛生教育類另取與前年度名次比較進步兩名(含)

以上者頒發精進獎獎狀一紙，無則從缺。同時獲

優等獎及精進獎者，二種獎勵皆頒獎。

第二組 2

第三組 3

第四組 3



作業程序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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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
113年

11月19日
113年
12月

114年
1月1日-12月31日

115年
2月24日

115年
3月6日

115年
3月20日

115年
3月

115年
4月

召開114年考評確認會議

公告114年考評作業手冊
(綜合規劃司管制考核科)

考評期程

考評執行單位完成初評
送請衛生局確認

衛生局提出申復

考評執行單位確認成績，送綜規司
評定考評成績

公布成績及排名

頒獎(綜合獎)
115年第1次衛社政首長聯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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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考評作業手冊-電子檔」

衛生福利部官網-綜合規劃司-
管制考核項下

https://dep.mohw.gov.tw/DOPL/lp-233-101.html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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